
附件一

雲林縣各鄉鎮市執行國民中小學強迫入學作業規範

壹、主旨：

落實各鄉(鎮、市)強迫入學委員會功能，提升適齡國民強迫入學工作執行成效。

貳、目標：

一、為強化各鄉鎮(市)強迫入學委員會之運作，具體規範強迫入學工作之執行內容，以落實義

務教育之推行。

二、充分掌握中途輟學學生動向，提高國民中小學就學率；並輔導其完成國民義務教育，促成

人格健全發展。

三、加強宣導強迫入學法令，保障適齡國民就學權益，落實全民教育之理想。

四、定期評估強迫入學執行作業，有效提升強迫入學執行成效。

參、執行策略：

一、召開強迫入學委員會會議。

二、加強宣導強迫入學法令。

三、規劃、協調轄區內便利學生就學之學區。

四、繕造入學名冊，通知及辦理入學。

五、與相關單位密切配合，確實掌控適齡新生、轉學生與中輟生之動態。

六、未入學之適齡國民及中輟學生訪視，並隨時追蹤輔導。










